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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】

聚焦“三个着力”

深化未成年人线上主题教育实践活动

　　为加强疫情防控期间首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,首都文明

办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,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,聚焦“三个

着力”广泛开展线上主题教育实践活动,引导广大未成年人构建正

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,培养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和胸怀天下

的家国情怀,扣好“人生第一粒扣子”。

着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,传承红色基因。百万中小学生网上

致敬抗疫英烈。今年清明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,按照“理性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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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 文明祭扫”的统一要求,首都文明办在首都文明网、“文明北京”

公众号推出专栏,开展清明“网上祭英烈”活动,号召广大未成年人

在网上向先贤先烈、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鞠躬献花、抒写感言寄

语表达敬仰和缅怀之情,抒发报效祖国的志向。开展线上爱国主

义教育活动。积极发动中小学校通过开展线上主题班队会,升旗

仪式等活动,讲述抗疫英雄事迹,学习抗疫英雄精神,引导未成年

人在慎终追远、缅怀先烈的情怀中传承红色基因,弘扬优良传统,

致敬抗疫英雄,珍惜美好生活。

着力推进传统文化教育,弘扬优良家风。线上定制“讲家训、

传美德、树家风”特别行动。首都文明办联合北青社区报,围绕“坚

定信心”“家国情怀”“家风传承”等主题,邀请青少年心理研究及国

学教育专家,在微信公众平台开展“疫情之下的家风教育”在线讲

座直播,及中小学线上视频课堂微信群直播,通过开设亲子课堂、

在线直播互动、校长晨会线上集体学习等形式,建立全媒体传播矩

阵,覆盖近10万青少年及家长群体。开展“抗击疫情,我们与你同

在”短视频征集活动。通过一分钟短视频、网络祝福评论等形式,

引导家长和孩子们对“疫情之下,如何树立良好家风”“非常时期,

我为家庭做什么”进行思考,推动广大青少年在传承和弘扬优良家

风中,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。

着力拓展主题实践活动,营造浓厚氛围。征集抗疫艺术作品。

首都文明办和北京少年报联合开展“防疫战‘疫’好少年在行动”

活动,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征集战“疫”好故事、战“疫”绘画和手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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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、战“疫”video等作品,共征集到各类作品1万余件。首都文明

网开辟专栏展示优秀作品,“文明北京”及“红通社”公众平台推送

30余次,《北京少年报》开设“防疫专版”,共刊登30个版面。各区

创新形式同心抗疫。各区结合本地实际,积极探索线上主题实践

活动新模式,营造疫情防控宣传氛围。朝阳区开展“童心同行同战

疫”主题线上系列活动,通过“争当线上战疫宣传小志愿者”、师生

“云合唱”公益歌曲等形式,引导广大未成年人成为防疫宣传工作

新力量。房山区制作了全国首部青少年原创疫情防控与法制宣教

动漫片《战“疫”2020》(中英版),引导青少年正视疫情、尊重科学、

尊重生命。延庆区录制心理健康教育微课和家庭教育指导系列电

视节目、开设未成年人心理关爱热线电话,加强对疫情下未成年人

的心理关爱。通州区推出了“防疫总动员 亲子居家行”战“疫”修

炼手册、“居家生活视频展示”等活动,组织孩子们以“艺”战疫,传

递正能量,致敬身边的“最美逆行者”。

(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处)

【工作交流】

怀柔区部署推进2020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。5月

15日,怀柔区召开2020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,总结

2019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,部署2020年重点工作和责

任分工。会议指出:抓住重点,确保今年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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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有效落实;深化思想道德教育实践活

动,引导广大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坚定理想信

念;进一步完善“三结合”教育网络,形成全程育人、全方位育人的

格局;打造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特色品牌,发动更多未成年人通过

适当方式、多种形式参与品牌活动,加快提升品牌活动的育人水

平;提高文明校园创建水平,在首都文明校园、北京市文明校园全

覆盖的基础上,有重点地指导区内大中小学争创全国文明校园,提

升全区文明校园创建水平;全力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和开学复课工

作,严格落实有关工作方案、防控方案、应急预案和教学工作计划,

全力确保师生和教学安全;全力以赴做好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区评

选之年迎检各项工作,强化责任落实,补齐工作短板,强化督导检

查,努力取得优异成绩。 (怀柔区文明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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